面试规则

（1） 面试顺序按照现场抽签顺序进行，抽签第一轮进行岗位面试顺序抽签，第二轮进行该岗位面试人员顺序抽签，每位考生抽签完毕后需确认无误后签名。
（2） 面试者有序进入考场后，只能报抽签序号，不得报出真实姓名，否则面试即刻终止，视为淘汰。
（3） [bookmark: _GoBack]听清主考官提出的面试题，稍作思考后（3分钟），主考官宣布答题开始，立即作答，作答（10分钟）结束后要告知考官回答完毕。
（4） 面试过程中，工作人员会在面试结束前3分钟提醒答题时间（举牌提示）。
（5） 禁止无关人员进出考场及侯考场。
（6） 面试得分：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为考生的面试得分。考生面试成绩低于70分的，即为不合格，不予录用。
（7） 面试结束，分数进行现场公布，体检时间，届时另行通知。
